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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目的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玉溪华宁供电局青龙供电所用房项目的现状开展测绘工作；复核报规指标、界线与不动产测绘，并出具测绘报告及办理规划竣工验收，确保工程建设合规合法。
二、服务范围

委托具有相应测绘资质的服务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对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玉溪华宁供电局青龙供电所用房建设工程进行规划竣工测量、界线与不动产测绘，并完成规划竣工验收、不动产登记办理（测绘）工作。

三、建设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玉溪澄江供电局生产业务用房
工程地点：：玉溪市澄江市凤翔路南西侧（龙街街道高西社区第二居民小组）
工程概况：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7741平方米（约11.61亩），总建筑面积为9413.70平方米（其中：地上8层、建筑面积7441.12平方米，地下1层、建筑面积1972.58平方米），建筑高度30.60米。绿地面积为：2759.25㎡，建筑密度为：16.70%，容积率：0.961，绿地率35.24%，停车位地上52个，地下30个。

2.工程名称：玉溪华宁供电局青龙供电所用房

工程地点：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青龙镇（原粮管所地块）

工程规模：本项目总用地面积为2016.92平方米（约3.03亩），总建筑面积为1618.08平方米（其中：地上4层、建筑面积1618.08平方米，地下0层、建筑面积0平方米），建筑高度14.989米，绿地面积为：620.81 ㎡，建筑密度为：23.26%，容积率：0.8023，绿地率 30.7801%，停车位 17个，非机动车位：18个。

四、资格要求
1.通用资格条件：

(1)依法成立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持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近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4)在地方政府及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或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范围内没有处于限制投标资格的处罚；

(5)未处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记录中，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竞标。

2.专用资格条件：具备工程测量、界线与不动产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
五、相关要求
1.乙方需熟悉规划验收及不动产办理相关管理规定和流程；
2.在完成检测工作后七个自然日内，出具真实、有效的检验报告及所需的证明材料；

3.提交完整的检测报告，纸质报告原件资料和电子资料刻录光盘（与原件一致的PDF资料），各一式伍份；
4.服务费分别以单项工程报价，合计报总价，需列明每个项目的费用金额，完成服务内容后按项目分别支付；

5.对于甲方要求需积极响应，若未进行及时响应的，按《云南电网公司小型基建项目承包商违约条款》进行考核；

6.参与本项目报名、竞价须在零星采购平台系统同时上传《服务承诺函》，否则按废标处理（服务承诺函详见附件）；
7.按照玉溪供电局采购业务指导书，本项目无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以成交通知书作为财务付款依据；

8.履行期限：自成交通知书下发之日起二年内（至项目完成不动产权证办理止）。

